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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99 年 5 月 20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整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 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孫教務長路弘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主席報告(略) 

貳、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擬修訂 9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 1~6 頁資料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    一、依據本學程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(99.03.12)決議通過，檢附會議

紀錄及課程標準表(草案)。 

二、本學程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如下：畢業學分數共 128 學分，含校訂必修 36 學分、學

群必修 12 學分，學程必修 58 學分，選修 22 學分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「第二外語（一）（二）」修改為「第二外語-日語（一）（二）」。 

二、 「英文(聽/說)(三)」誤植，修正為「體育分項選課(三)(四)」，0 學分 2 小時。 

三、 「飲調實務（台灣酒飲）」修改為「飲調實務」。 

四、 「宴會管理」修改為「宴會實務」。 

五、 「速簡餐廳營運」修正為「餐廳營運」。 

六、 「觀光餐旅個案研討」修正為「餐飲個案研討」。 

七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擬修訂 9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7~14 頁資料)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學程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程課程委員會議(99.04.27)決議通過，檢附會

議記錄及課程標準表(草案)。 

二、 本學程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如下：畢業學分數共 128 學分，含校訂必修 36 學分、學

群必修 12 學分，學程必修 62 學分，選修 18 學分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「第二外語（一）（二）」修改為「第二外語-日語（一）（二）」。 

二、 「會展產業概論」調整至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授課。 

三、 「會展行銷」調整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授課。 

四、 「觀光資源」修正為「觀光地理」。 

五、 「觀光遊憩資源規劃」修正為「觀光資源規劃」。 

六、 「觀光專題研究」修正為「觀光專題研討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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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擬修訂 99 學年度一般生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15~22 頁資料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台技(二)字第 0980085173號函核准本校 99學年度設立餐飲創新研發碩士

學位學程。 

二、 依據本學程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審查會議(99.04.16)決議通過，檢附會議紀

錄及課程標準表(草案) 各乙份。 

三、 本學程一般生/在職生課程標準如下：畢業學分數共 39 學分，含必修 21 學分、選修

18 學分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「碩士論文」修改為「碩士論文（一）（二）」，各 3 小時 3 學分。 

二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管理研究所 

案  由：擬修訂 99 學年度一般生/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23~30 頁資料)，提

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所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暨第 1 次課程委員會(99.04.21)決議通

過，因考量學生意見凸顯本所實務能力與研究能力並重，故擬變更部分課程。 

二、 新增「餐旅產學合作研究」、「餐旅領導與統御研究」、「餐旅策略管理研究」及「餐旅

產業評量研究」四門選修課程。 

三、 刪除「餐旅傳播研究、「餐旅研發創新研究」及「餐旅品牌管理研究」三門。 

四、 更改「數量分析方法」選修課程為必修。 

五、 檢附會議紀錄、一般生/在職專班課程異動對照表及一般生/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(草案)

各乙份。 

    決    議：「餐旅產業評量研究」修正為「餐旅產業評價研究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 

案  由：擬修訂 99 學年度一般生/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31~38 頁資料)，

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所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(99.04.15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更改「飲食文化與產業發展」課程名稱為「飲食文化產業專題」及「人類學與文化研

究」課程名稱為「文化人類學」。 

三、 刪除「文化田野調查實務」及「專題研討（三）」課程。 

四、 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異動對照表、一般生/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(草案)、課程大綱各乙

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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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擬修訂 9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39~42 頁資料)，提請 討

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    一、依據本系 98 學年第 2 學期系課程委員會(99.02.24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檢附會議記錄及四技部課程標準表(草案)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「HACCP 稽查實務」修正為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

案  由：擬修訂 98/9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43~50 頁資料)，提

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系 98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(99.04.2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更改「初階日語」、「中階日語」、「高階日語」課程名稱為「日語（一）」、「日語（二）」、

「日語（三）」、「日語（四）」、「日語（五）」及「日語（六）」。 

三、 檢附會議記錄、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日間部 98/99 學年度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各乙份。 

 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由 一：擬修訂 98/9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51~67 頁資料)，提

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校課程委員會(99.03.11)及本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第 2 次

系課程委員會(99.05.13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更改「餐旅日語會話」、「進階餐旅日語會話」、「高階餐旅日語會話」課程名稱為「日

語會話(一)」、「日語會話(二)」及「日語會話(三)」。 

三、 刪除「旅館經營與策略管理」課程。 

四、 修改「旅館服務實務」授課時數 2 小時為 4 小時 

五、 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日間部 98/99 四技課程標準表(草案)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「餐旅日語會話」、「進階餐旅日語會話」、「高階餐旅日語會話」課程名稱不變更，餘

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本系 991 學期日間部四技新開設二門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51~67 頁資料)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校課程委員會(99.03.11)及本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第 2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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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課程委員會(99.05.13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新增「西班牙語會話(一)(二)」及「法語會話(一)(二)」二門課程。 

三、 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大綱及課程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「西班牙語會話(一)(二)」修改為「初階西班牙語會話」及「進階西班牙語會話」；「法

語會話(一)(二)」修正為「初階法語會話」及「進階法語會話」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本系 991 學期進修部四技新開設三門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68~83頁資料)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(99.04.21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新增「運輸場站服務概論」、「航空暨運輸進階運務」及「服務業管理」三門。 

三、 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大綱及課程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   案  由：擬變更 991 學期「兩性關係」課程名稱為「性別教育」乙案(請參閱第 84~90 頁資料)，

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性別教育相關規定並依據本中心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

員會(99.04.2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大綱及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

   案  由：擬修訂本科 99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性別教育相關規定並依據本中心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

員會(99.04.2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大綱及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「兩性關係」修正為「性別教育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

 


